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关于2022年8月10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8月10日我局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2年8月10日－2022年8月16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扩建500t/h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项目 
	乐市环审市字〔2022〕5号
	2022年8月10日

	2
	鸿盛堂中医医院项目
	乐市环审市字〔2022〕6号
	2022年8月10日


乐市环审市字〔2022〕5号
关于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扩建500t/h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市大川建设有限公司扩建500t/h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选址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天空山村，拟建设1条水稳层生产线，生产能力为500吨/时，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为搅拌机、输送机、水泵等。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川投资备【2203-511102-04-01-408122】FGQB-0054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建设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轮胎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化粪池处理，用作周边农户农田农肥。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严格落实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措施。原料堆场四周设置围挡，顶部设置高压水雾喷淋装置；水泥筒仓配备振动式仓顶除尘器；搅拌机全封闭，并在进料口设置喷雾抑尘装置。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化厂区布局，合理安排噪声设备位置，尽量将高噪声设备安置在远离敏感目标的区域；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搅拌机、皮带输送机、螺旋输送机、水泵等产噪设备应进行基础减振，配置隔声、降噪设施；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夜间禁止生产和运输。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水泥筒仓仓顶除尘器中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日常机械设备维修、养护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应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相应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置，并做好台账记录。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8月10日

乐市环审市字〔2022〕6号
关于乐山市鸿盛堂中医医院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鸿盛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鸿盛堂中医医院项目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854.30平方米，设20张床位，全院配置职工29人。设置诊疗科目：康复科、影像科、检验科、中医内科、放射科共计5个科室。同时设置1间浆洗房，1间熬药间，未设置传染病科室及结核病科室，不收治传染性病人和疑似传染性病人。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备案（乐卫复〔2020〕9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医疗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预处理后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2预处理标准，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采用全封闭式设计，定期喷洒除臭剂；做好医疗废物的密封、清运和消毒工作；加强管理，做好暂存间的防风、防雨、防渗漏“三防”等措施，定期进行危废暂存间存储设施、设备的清洁和消毒工作。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对空调外机、医疗设备、污水处理设施等产噪设备采取降噪措施；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基础减震，安装位置远离周边居民。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固体废物处置措施，生活垃圾、中药药渣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运营期产生的医疗废物集中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做好台账记录。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8月10日

